
安府函〔2024〕284 号

安岳县人民政府

关于岳 213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方案的批复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岳 213 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方案的请示》

（安自然资〔2024〕398 号）收悉。经 2024 年 9 月 6 日安岳县

十七届人民政府第 92 次常务会议审议，原则同意岳 213 号地块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方案，请严格按照规定，抓好组织实施。

此复。

附件：岳 213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方案

安岳县人民政府

2024 年 9 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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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岳 213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方案

地块

编号

地块

位置

出让

方式

土地

使用

年限

净用地

面 积

规划设计条件

土地成本

（万元）

评估地价

（万元）

起始价

（万元）

竞 买

保证金

（万元）

增价

幅度用地

性质
容积率

计入容积率

总建筑面积

（㎡）

建筑

密度

（%）

绿地率

（%）

建筑控

制高度

（m）

岳

213
号

岳城街

道金悦

湾对面

拍卖

住宅 70
年，商业

40年

43158.34
平方米（约

64.74亩）

二类城

镇住宅

用地

≤2.5 ≤107895 ≤30 ≥30 ≤80 7655.15 14351.01 15100 3020
100万元或

100万元的

整数倍

约定事项：

1.该地块涉及的土地交易服务费、土地出让相关税费，由竞得人另行按规定交纳。

2.该地块成交价款中不含地下空间土地使用权价款。

3.竞得人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时可自主选择自签订合同之日起 60 日内一次性缴清和分期缴纳两种缴款方式。

选用分期缴款的在合同签订后 1 个月内必须缴纳出让价款 50%的首付款，剩余价款在签订合同之日起 12 个月内缴清，不计利息。

4.竞得人付清全部土地价款、交易服务费及相关税费后，方可按程序办理土地登记。

5.竞得人在取得土地后自行负责入场建设相关事宜。

6.竞得人在项目开工竣工时须向出让人书面申报。

7.竞得人自行出资负责出让地块范围内青苗、地上附着物清除及场地平整等事项。由于出让人及拍卖人均无法知晓出让宗地的地

下状况（包括但不限于地下管线、埋藏物、地下文物等、是否符合环保要求等情况），出让人及拍卖人不对出让宗地的地下状况作出

任何承诺，竞得人在此基础上参与竞买，并自行承担在竞得后、开发建设过程中因宗地地下状况而额外增加的成本和费用，出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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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拍卖人不对此承担任何责任。如涉及架空及地下管线需搬迁或保留的，竞得人需在设计时按国家现行相关规范要求予以搬迁或保

留。

8.竞得人须负责出让地块范围内基础配套设施建设，并与地块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步实施、同步验收。

9.建筑控制高度 80 米，商业计容建筑面积不大于总计容建筑面积的 10%，项目建设时须注入海绵城市相关内容。

10.项目建设需满足环保、消防、安全、人防等要求。

11.竞得人在施工前须妥善解决好周边住户的出入通道、排水通畅及消防通道，涉及相关费用由竞得人自行承担。

12.若须发生地块内土石方弃土，必须到安岳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办理相关手续。

13.拍卖成交确认书签订之后由出让人与竞得人六个月内在地块现场办理土地交付手续，若竞得人未按期缴清土地出让价款，出

让人有权拒绝交付土地。

14.竞得人应在土地交付之日起一年内开工建设，并在开工之日起三年内竣工。

15.参加土地竞买的单位和个人，须说明资金来源并提供相应的证明，除应提供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缴纳竞买保证金外，还应提

交竞买保证金不属于银行贷款、股东借款、转贷和募集资金的承诺书。

16.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参与土地竞买活动：

（1）存在伪造公文骗取用地和非法倒卖土地等犯罪行为的；

（2）存在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等违法行为的；

（3）因开发者原因造成土地闲置一年以上的；

（4）存在拖欠土地价款行为的；

（5）开发者违背出让合同约定条件开发利用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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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